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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宗與歷史

展場巡禮

教
宗
與
歷
史

侯
貝
·
貞
·
阿
浩
儒

(R
obert John A

raujo) 

本
院
二
月
五
日
推
出
﹁
天
國
的
寶
藏—

教
廷
文
物
特
展
﹂
，
於
正
館
一○

五
、
一

○

七
室
展
出
六
十
組
件
天
主
教
教
廷
的
宗
座
禮
儀
聖
器
室
珍
藏
，
本
文
略
述
自
天
主
教
教
宗
聖
良

一
世
至
今
教
宗
方
濟
各
十
五
位
教
宗
的
歷
史
事
蹟
，
及
教
廷
與
教
宗
以
維
護
和
平
、
人
權
、
人
類

尊
嚴
與
福
祉
為
宗
旨
所
參
與
的
國
際
事
務
。

想
要
理
解
羅
馬
教
廷
參
與
國
際
事
務

及
國
際
關
係
的
演
進
與
沿
革
，
必
須
先
從

歷
史
著
手
。

 

所
以
你
們
要
去
使
萬
民
成
為
門
徒⋯

︵
︽
瑪
竇
福
音
︾
二
十
八
章
十
九
節
︶

第
一
句
經
文
節
錄
自
瑪
竇
福
音
，
在
此
耶

穌
派
遣
祂
的
宗
徒
，
也
就
是
主
教
團
的
前

身
，
繼
續
祂
在
世
上
的
工
程
，
把
福
音
帶

給
他
們
遇
到
的
人
。

 
你
們
往
普
天
下
去
，
向
一
切
受
造
物
宣

傳
福
音
︵
︽
馬
爾
谷
福
音
︾
十
六
章
十
五
節
︶

第
二
句
經
文
則
是
馬
爾
谷
福
音
末
尾
的
對

應
章
節
，
強
調
在
全
世
界
教
導
天
主
誡
命

的
任
務
。

 

我
再
給
你
說
：
你
是
伯
多
祿
︵
磐

石
︶
，
在
這
磐
石
上
，
我
要
建
立
我
的

教
會
，
陰
間
的
門
決
不
能
戰
勝
她
。
我

要
將
天
國
的
鑰
匙
交
給
你
；
凡
你
在

地
上
所
束
縛
的
，
在
天
上
也
要
被
束

縛
；
凡
你
在
地
上
所
釋
放
的
，
在
天

上
也
要
被
釋
放
。
︵
︽
瑪
竇
福
音
︾
十
六
章

十
八
、
十
九
節
︶

在
第
三
句
經
文
中
，
耶
穌
指
派
伯
多
祿
為

首
席
弟
子
與
祂
的
後
繼
者
，
在
此
伯
多
祿

接
受
天
國
的
鑰
匙 

︵
象
徵
教
宗
的
職
權
︶ 

，
伯
多
祿
因
此
被
授
予
宗
徒
之
長
的
職

位
。
這
些
古
老
的
訓
令
，
乃
是
教
廷
與
羅

教宗聖良一世教宗額我略七世

教宗額我略十世教宗亞歷山大六世

馬
主
教
承
擔
宗
徒
使
命
的
起
源
，
並
且
延

續
至
今
。
自
有
教
會
以
來
，
教
廷
與
教
宗

就
積
極
參
與
國
際
關
係
。

早
期
的
天
主
教
會
並
不
被
羅
馬
帝

國
或
地
方
政
權
接
受
，
就
在
羅
馬
皇
帝
華

肋
良V

alerian

迫
害
基
督
徒
之
後
，
情
勢

有
了
轉
變
，
社
會
大
眾
開
始
注
意
到
基
督

徒
的
存
在
及
影
響
。
但
是
基
督
徒
受
迫
害

的
這
種
印
象
，
很
難
讓
執
政
者
認
同
基
督

徒
是
真
心
願
意
與
他
們
保
有
良
好
的
合
作

關
係
，
尤
其
是
伯
多
祿
的
繼
承
者
。
直
到

君
士
坦
丁
大
帝
皈
依
天
主
，
教
會
在
社
會

上
的
處
境
才
獲
得
改
善
。
隨
著
一
連
串
重

要
教
務
會
議
的
召
開
及
普
世
教
會
所
關
注

議
題
的
商
討
，
教
會
的
重
要
性
即
不
斷
提

升
。

教
宗
聖
良
一
世
派
遣
大
使
同
時
參
與

教
務
會
議
和
國
家
政
務
，
因
此
，
早
期
的

教
會
所
派
遣
到
世
界
各
國
的
大
使
，
不
只

純
椊
是
教
廷
精
神
的
代
表
；
同
時
也
是
國

際
社
會
聆
聽
福
音
的
暫
時
代
表
。

到
了
公
元
十
一
世
紀
，
教
宗
額
我

略
七
世
︵
聖
國
瑞
七
世
，
︶
積
極
推
動
教

會
改
革
，
教
廷
的
地
位
與
職
權
也
隨
之
轉

型
。
在
這
個
時
期
，
教
廷
對
其
國
際
關
係

的
遠
見
，
更
清
楚
顯
示
其
獨
特
的
立
場
與

角
色
，
是
社
會
中
道
德
的
代
言
者
，
這
與

持
有
多
少
領
土
無
關
，
也
與
一
般
的
執
政

者
不
同
，
教
廷
開
始
向
全
世
界
傳
達
一
個

不
論
種
族
、
文
化
、
或
宗
教
，
每
人
都
享

有
自
主
權
與
尊
嚴
的
觀
念
，
例
如
，
當

反
猶
太
主
義
在
西
歐
國
家
浮
現
之
際
，
教

宗
額
我
略
十
世
︵
真
福
國
瑞
十
世
︶
於
一 

二
七
二
年
呼
籲
所
有
的
基
督
徒
應
承
認
猶

太
人
的
自
主
權
與
生
存
權
。

在
敵
對
的
政
權
間
，
教
宗
是
一
位
調

停
者
，
這
樣
的
冒
險
精
神
使
教
廷
得
以
阻

止
可
能
一
蹴
即
發
的
戰
爭
，
或
至
少
延
緩

一
些
戰
事
的
發
生
。
例
如
教
宗
亞
歷
山
大

六
世
︵
歷
山
六
世
︶
在
當
時
的
兩
大
強
國

葡
萄
牙
與
西
班
牙
之
間
劃
定
界
線
，
區
分

兩
國
拓
展
的
殖
民
地
。

隨
著
中
世
紀
結
束
，
歐
洲
開
始
向

海
外
擴
張
並
拓
展
殖
民
地
，
教
廷
在
國
際

政
治
上
有
了
新
的
角
色
。
藉
由
如
此
的
發

展
，
教
宗
保
祿
三
世
頒
布
書
簡
﹁
崇
高
的

天
主
﹂
，
極
力
要
求
歐
洲
殖
民
者
不
應
將

原
住
民
視
為
奴
隸
，
應
以
同
胞
相
對
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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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全
球
議
題
，
不
侷
限
於
歐
洲
內
部
不
斷

高
漲
的
緊
張
局
勢
。
他
仿
效
相
隔
很
遠
的

前
任
教
宗—

十
六
世
紀
的
教
宗
保
祿
三

世
，
頒
布
通
諭
呼
籲
拉
丁
美
洲
應
在
社
會

與
經
濟
範
疇
促
進
公
義
，
尤
其
是
對
平
等

對
待
當
地
的
原
住
民
以
及
為
了
金
錢
的
利

益
，
猖
獗
地
販
買
婦
女
與
兒
童
等
問
題
，

作
進
一
步
表
示
：
出
於
基
督
博
愛
精
神
，

天
主
教
徒
必
須
﹁
不
分
國
籍
或
膚
色
，
將

每
一
個
人
視
為
同
胞
手
足⋯

這
博
愛
的
精

神
，
應
是
行
動
勝
於
言
語
。
﹂

教
宗
本
篤
十
五
世
接
任
庇
護
十
世
，

面
對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前
後
的
局
勢
，
起

初
煞
費
心
思
地
試
著
勸
阻
各
方
發
動
戰

爭
，
儘
管
他
避
免
戰
火
的
努
力
終
告
失

敗
，
但
似
乎
仍
拖
延
了
戰
爭
的
爆
發
。

二
十
世
紀
的
幾
位
教
宗
，
一
再
重

申
保
衛
與
促
進
世
界
和
平
的
神
聖
使
命
。

戰
後
的
景
象
令
教
宗
本
篤
十
五
世
甚
為
關

切
，
於
是
採
取
具
體
行
動
以
避
免
戰
爭
，

使
衝
突
降
到
最
低
點
。

教
廷
在
二
十
世
紀
致
力
維
護
世
界
和

平
，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工
作
包
括
教
宗
庇
護

十
一
世
︵
聖
碧
岳
十
一
世
︶
與
教
宗
庇
護

十
二
世
︵
聖
碧
岳
十
二
世
︶
致
力
於
避
免

庇
護
十
世
︵
聖
碧
岳
十
世
︶
寄
給
教
廷
駐

美
國
華
盛
頓
特
區
的
代
表
一
封
關
切
世
界

和
平
的
信
函
，
引
起
社
會
與
宗
教
界
的
注

意
。
然
而
，
教
宗
庇
護
十
世
所
表
達
關
切

間
，
新
的
外
交
事
務
也
不
斷
地
升
起
，
教

廷
視
國
際
討
論
與
行
動
，
是
構
成
世
界
和

平
的
必
須
要
素
。

十
九
世
紀
末
期
，
教
宗
良
十
三
世
與

他
之
後
二
十
世
紀
中
的
幾
位
教
宗
，
了
解

在
國
內
與
國
際
上
的
和
平
，
必
須
伴
隨
著

正
義
，
教
宗
良
十
三
世
在
︽
新
事
︾
通
諭

中
即
強
調
此
一
原
則
。

由
於
歐
洲
緊
張
局
勢
升
高
，
教
宗

教宗保祿三世 教宗保祿三世聖爵與聖盤　宗座禮儀聖器室提供

教宗良十三世

到
了
十
九
世
紀
，
教
廷
面
臨
嚴
重
的

實
質
挑
戰
，
例
如
，
在
十
九
世
紀
初
期
，

法
國
拿
破
崙
︵N

apoléon
 B

on
aparte,  

1769 -1821

︶
曾
短
暫
囚
禁
教
宗
，
也
在

一
八○
九

∼

一
八
一
四
年
間
統
治
教
宗

國
。
義
大
利
統
一
運
動
也
威
脅
教
廷
的
統

轄
權
，
最
後
並
成
功
地
終
結
教
宗
國
。
雖

然
於
一
八
七○

年
失
去
了
教
宗
國
，
但
沒

有
在
國
際
法
內
失
去
原
有
的
自
主
權
，
更

沒
有
失
去
教
廷
在
國
際
上
獨
有
的
特
質
與

立
場
。
教
廷
雖
然
沒
有
屬
地
，
但
與
教
廷

互
派
使
節
的
國
家
相
繼
增
加
。
在
這
期

看，這個人：教宗良十三世祭壇畫　宗座禮儀聖器室提供

教宗本篤十五世白（金）色大圓氅　宗座禮儀聖器室提供

教宗庇護十世

教宗本篤十五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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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和
大
屠
殺
的
發
生
所
作

的
努
力
。

繼
任
庇
護
︵
碧
岳
︶
的
聖
教
宗
若
望

二
十
三
世
，
曾
擔
任
教
廷
外
交
官
多
年
，

字
裡
行
間
充
滿
為
全
人
類
謀
求
共
同
的
福

祉
，
特
別
強
調
個
人
與
國
家
相
互
關
連
的

權
利
與
義
務
，
可
說
是
通
諭
中
最
重
要
的

一
部
份
，
肯
定
聯
合
國
對
於
促
進
全
人
類

的
福
祉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。
教
廷
的
獨
特
角

色
為
對
道
德
與
宗
教
原
則
的
護
衛
，
並
且

權
威
式
地
介
入
保
護
她
在
世
的
子
民
。

若
望
的
繼
任
者
，
真
福
教
宗
保
祿

六
世
，
在
一
九
六
五
年
十
月
從
梵
蒂
岡
前

往
聯
合
國
以
他
自
己
的
風
格
發
表
相
同
的

聲
明
。
教
宗
保
祿
六
世
是
第
一
位
在
聯
合

是
所
有
國
家
代
表
中
最
微
小
的
一
員
，
足

以
使
他
為
教
會
使
命
的
自
由
運
作
，
也
保

障
他
與
世
界
上
每
個
國
家
的
獨
立
往
來
。

他
既
沒
有
政
治
的
權
柄
，
也
毫
無
意
圖
與

各
國
競
爭
。
事
實
上
，
我
們
不
忮
不
求
，

也
無
意
提
出
任
何
質
疑
，
惟
願
各
位
允
許

我
們
在
能
力
所
及
的
範
圍
內
，
在
上
主
的

慈
愛
中
，
無
私
、
謙
卑
地
服
事
你
們... 

無

論
你
們
對
羅
馬
主
教
看
法
如
何
，
你
們

知
道
我
們
的
使
命
：
是
全
人
類
的
代
言

者
。
﹂聖

教
宗
若
望
保
祿
二
世
熟
知
對
主

權
的
運
用
設
想
教
廷
在
世
界
上
的
處
境
，

在
步
保
祿
六
世
一
九
六
五
年
十
月
四
日
首

次
出
席
聯
合
國
大
會
發
表
演
說
三
十
週
年

後
，
聖
教
宗
若
望
保
祿
二
世
第
二
度
出
席

了
聯
合
國
會
議
，
他
在
一
九
九
五
年
的
演

說
，
著
重
在
普
世
人
權
、
國
家
的
權
利
、

以
及
對
自
由
與
道
德
真
理
的
探
索
。
並
隨

庇護十一世

庇護十二世 教宗庇護（碧岳）十一世祭披與領帶　宗座禮儀聖器室提供

教宗庇護（碧岳）十二世白色手套　宗座禮儀聖器室提供

聖教宗若望二十三世

聖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紅色大園氅與領帶　宗座禮儀聖器室提供

真福教宗保祿六世三重冠　宗座禮儀聖器
室提供

真福教宗教宗保祿六世

十
分
嫻
熟
國
際
事
務
。
他
為
兩
大
核
武
強

國
的
冷
戰
，
努
力
調
停
，
在
他
所
頒
布
的

通
諭
﹁
和
平
於
世
﹂
中
包
含
他
對
全
人
類

和
平
與
安
全
的
訴
求
。
這
份
重
要
宣
言
，

國
大
會
發
表
聲
言
的
教
宗
，
他
闡
述
自
己

的
角
色
以
及
教
廷
在
國
際
社
會
的
立
場
：

﹁
他
是
你
們
︵
與
會
者
︶
的
弟
兄
，
甚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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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
前
任
教
宗
的
步
伐
，
在
演
說
中
特
別
提

示
﹁
他
並
不
是
一
位
運
用
政
治
的
權
威⋯

也
不
是
一
位
尋
覓
特
權
的
宗
教
領
袖⋯

而

是
一
位⋯

人
類
尊
嚴
的
見
證
者
，
希
望
的

見
證
者
，
深
信
慈
愛
的
天
主
掌
管
所
有
國

家
命
運
的
見
證
者
。
﹂

在
教
宗
本
篤
十
六
世
與
世
界
的
互
動

中
，
於
對
宗
教
自
由
不
寬
容
的
時
期
，
仍

是
強
而
有
力
的
護
衛
者
，
將
天
主
教
與
伊

斯
蘭
教
的
對
話
重
新
定
位
於
當
前
最
實
際

的
問
題
，
即
涉
及
到
宗
教
自
由
和
二
十
一

世
紀
政
教
職
權
的
分
離
。

在
真
福
教
宗
保
祿
六
世
歷
史
性
演

說
的
五
十
年
後
，
教
宗
方
濟
各
︵
在
位
︶

於
二○

一
五
年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在
全
世
界

的
注
目
下
，
在
聯
合
國
大
會
中
對
所
有

的
國
家
代
表
演
說
，
沒
有
掩
飾
持
續
的
問

題
與
侷
限
。
他
演
說
的
內
容
既
廣
大
且

深
重
，
他
的
話
回
響
對
聯
合
國
特
有
的
支

持
，
若
不
是
聯
合
國
﹁
在
國
際
上
促
行
的

工
作
，
人
類
將
無
法
在
毫
無
約
束
、
肆
行

其
道
的
社
會
中
生
存
。
﹂
教
宗
方
濟
各
對

生
態
環
境
、
戰
爭
、
軍
火
貿
易
、
毒
品
販

賣
、
協
商
管
道
、
被
排
斥
的
弱
勢
者
、
及

家
庭
等
主
題
，
都
加
以
詳
述
。
在
結
束
致

詞
之
前
，
他
引
述
真
福
教
宗
保
祿
六
世
那

鏗
鏘
有
力
的
歷
史
性
演
說
：
﹁
危
險
並
非

來
自
進
步
或
科
學
，
相
反
的
，
若
是
運
用

得
當
，
它
將
有
助
於
解
決
許
多
困
擾
人
類

的
重
大
問
題
。
真
正
的
危
險
來
自
人
類
本

身
，
對
強
而
有
力
的
器
具
的
處
置
，
能
達

成
崇
高
的
任
務
，
亦
能
毀
滅
世
界
。
簡
言

之
，
現
代
文
明
社
會
必
須
建
立
在
靈
修
原

則
之
上
，
惟
有
如
此
不
但
能
支
撐
，
而
且

光
照
與
啟
發
人
類
文
明
的
發
展
。
﹂

明
顯
地
，
教
廷
傳
統
式
對
主
權
多
面

化
的
行
使
，
多
重
於
和
平
、
人
類
尊
嚴
、

人
權
、
和
全
人
類
的
福
祉
。
教
廷
也
積
極

和
其
他
國
家
政
府
一
起
協
商
制
訂
國
際
法

文
書
，
成
為
達
成
國
際
事
務
所
依
據
的
準

則
。

作
者
為
美
國
芝
加
哥
羅
耀
拉
大
學
教
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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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宗本篤十六世附頸鍊胸前十字架　
宗座禮儀聖器室提供

教宗本篤十六世教宗方濟各教宗方濟各綠色祭披與領帶　宗座禮儀聖器室提供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

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中國風祭披與領帶　宗座禮儀聖器室提供

教宗譯名及任期對照表

中文譯名 英文原文 任期

教宗聖良一世 Pope Leo the Great 440-461

教宗額我略七世
（聖國瑞七世）

Pope Gregory VII 1073-1085

教宗額我略十世
（真福國瑞十世)

Pope Gregory X 1271-1276

教宗亞歷山大六世
（歷山六世）

Pope Alexander VI 1492-1503

教宗保祿三世 Pope Paul III’s 1534-1549

教宗良十三世 Pope Leo XIII 1878-1903

教宗庇護十世
（聖碧岳十世）

Pius X 1903-1914

教宗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1914-1922

教宗庇護十一世
（聖碧岳十一世）

Pius XI 1922-1939

教宗庇護十二世
（聖碧岳十二世）

Pius XII 1939-1958

聖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Pope John XXIII 1958-1963

真福教宗保祿六世 Pope Paul VI 1963-1978

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Pope John Paul II 1978-2005

教宗本篤十六世 Pope Benedict XVI 2005-2013

教宗方濟各 Pope Francis 2013至今


